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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1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健康事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結合學

生 在校所學之知識與技能，透過「專題製作」課程的實施增進學生的專

案企劃 能力，以期達成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之目的，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 管理系專題製作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2條 1 適用對象：112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 

2 專題實施期間：三年級下學期至四年級上學期。 

3 專題實施時程：專題分組、校內外專題競賽、專題成果報告繳交等之

確定實施時間，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公告之。 

第3條 專題分組類型：專題製作分為學術組與實務組。 

一、學術組定義：根據某一特定主題或研究領域，進行文獻探討、資料蒐

集及分析，並將研究結果參與相關會議進行發表。 

二、實務組定義：專門從事實踐性或應用性研究，重點在於將理論應用於

實際問題解決。 

第4條 專題分組採計標準： 

一、專題分組採計大一至大二，二學年之學業平均成績進行排序，排序於

前 1/2 為學術組，後 1/2 為實務組。 

二、專題排序結果將於大三上學期開學後第 6 週前公布讓學生知悉。 

第5條 專題分組組成方式  

一、學術組同學僅能選定學術組內的同學為組員，實務組比照辦理。 

二、以小組方式進行，每一小組約三至五人(重補修或隨班修學生人數不

在此限)，並推選一人為組長；如遇特殊情況，則另行協調處理。 

三、班級導師負有輔導學生媒合專題指導教師之責任。凡未媒合成功之

學生，則經由系務會議討論分配之。 

第6條 專題指導老師之選定 

一、自大三上學期起，學生得依其學習興趣、未來發展或就業方向，敦請

本系教師擔任專題指導老師。 

二、學生選定指導老師及組員依據本系之學生選填專題指導老師暨實習



機構順序採計標準總分(採大一至大二，二學年)進行排序，依成績高

低依序選定指導老師及組員。 

三、專題指導老師以指導學術組、實務組各一組為原則。 

四、專題指導老師以本系專任教師為主，若因專題需要得邀請兼任教師、

外系教師或校外專家共同指導，且須經過系務會議同意。 

五、重補修專題之學生(含重修、轉學、轉系生、復學生及雙主修)，應於

大三上學期第九週前，主動尋求課程規劃之協助，選定專題指導老師。 

第7條 專題異動  

一、因故須更換指導教師或組員時，應填寫「健康事業管理系專題製作異

動申請表」，並經原指導老師提至系務會議討論決議。學生未依本要

點規定而逕自更換者，其課程成績不予承認。異動申請期限為大三下

學期之第 9 週前，且異動申請僅限一次。 

二、若遇特殊情況者，應由原指導老師提至系務會議討論決議，並以專案

協調處理。 

三、原指導老師指導版權部分須經原指導老師同意後，使得轉移至新指

導老師。否則，須以全新題目及內容進行。 

第8條 專題指導老師職責 

一、本系專任教師皆有義務指導學生進行專題。 

二、指導老師須協助學生選定主題，並與學生協調、安排指導及會談時間。 

三、各組專題製作進行期間若有任何問題，學生可向指導老師反應；若有

必要，指導老師可提請系務會議討論。 

第9條 學術組專題製作結案作業 

一、期末口頭發表競賽 

(一)評分標準： 

序號 評分標準 評分比例 

1 主題創新與重要性或意義 30% 

2 研究方法適當性與嚴謹度 30% 

3 結果貢獻及敘述完整性 25% 

4 儀容、表達能力、簡報製作及時間控制 15% 

(二)報告時間：每組以十五分鐘為限，報告以十分鐘為原則，問題



回答以五分鐘為原則。 

(三)口報分組及順序抽籤：由本系公告辦理。 

(四)專題競賽結果以序位法進行排名。 

(五)簡報電子檔內容不可揭露指導老師姓名，以及不能包含足以辨

識指導老師之照片、圖片或影像等。 

(六)各組須於比賽開始前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且全程參與。 

二、期末海報競賽 

(一)海報格式規定：八十公分(寬)×一百一十公分(長)。 

(二)海報電子檔內容不可揭露指導老師姓名，以及不能包含足以辨

識指導老師之照片、圖片或影像等。 

三、書面成果報告：書面成果報告格式及專題編號須依本系規定。 

四、校內外競賽 

(一)本系口頭競賽 A、B 組前二名組別，需代表本系參加醫療健康

學院之論文發表競賽。本系口頭競賽 A、B 組前三名組別，需

代表本系參加指定研討會之論文發表競賽，其他組別則自由參

加。 

(二)本系海報競賽前八名組別，需代表本系參加醫療健康學院之海

報發表競賽。本系海報競賽前五名組別，需代表本系參加指定

研討會之海報發表競賽，其他組別則自由參加。 

(三)代表本系參加醫療健康學院之發表競賽，口報或海報競賽僅能

擇一參加。 

五、專題製作評分標準 

序號 項目名稱 配分比 備註 

1 平時成績 30% 

若「書面報告成績」該項成績不及

格，則其專題書面報告不公開借閱。 

2 書面報告 25% 

3 口頭發表 20% 

4 海報發表 20% 

5 其他 5% 

六、獎勵辦法 

(一)申請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組別，總成績加二分，獲得補



助再加三分。 

(二)通過教學發展中心相關計畫之組別，每案加總分一分，以參與

計畫學生為加分對象。 

第10條 實務組專題製作結案作業： 

一、口頭報告 

(一)評分標準： 

序號 評分標準 評分比例 

1 主題創新與重要性或意義 30% 

2 計畫內容適當性與吸引力 30% 

3 計畫落實性與效益性 30% 

4 儀容、表達能力、簡報製作及時間控制 10% 

(二)報告時間：每組以十五分鐘為限，報告以十分鐘為原則，問題

回答以五分鐘為原則。 

(三)口報分組及順序抽籤：由本系公告辦理。 

(四)專題競賽結果以序位法進行排名。 

(五)簡報電子檔內容不可揭露指導老師姓名，以及不能包含足以辨

識指導老師之照片、圖片或影像等。 

(六)各組須於比賽開始前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且全程參與。 

二、專題製作評分標準 

序號 項目名稱 配分比 

1 平時成績 30% 

2 口頭報告 20% 

3 書面報告 25% 

4 海報報告 20% 

4 其他 5% 

三、書面成果報告：書面成果報告格式及專題編號須依本系規定。 

四、獎勵辦法 

(一)申請國內、外舉辦之三創或行銷相關競賽之組別，總成績加二

分，有獲獎者加一分、前三名者或比照前三名者再加二分。 

(二)通過教學發展中心相關計畫之組別，每案加總分一分，以參與



計畫學生為加分對象。 

第11條 專題製作及報告之替代或調整方式專題指導老師得視學生學習狀況及

問題，提請系務會議個案討論專題製作及報告之替代或調整方式。 

第12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歷程： 

中華民國 110 年 06 月 24 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